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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
商贸促字〔2024〕128 号 

 

关于开展“低碳商务楼宇”评价工作 
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，落

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

色发展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

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

等文件精神，支持我国商务楼宇建设管理各环节全面落实绿

色低碳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商务楼宇运行阶段节能低碳水平，

优化用能结构，支撑可再生能源创新应用和绿色建筑高质量

发展，规范低碳商务楼宇评价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

业行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商业贸促会）制定了《低碳商务楼

宇评价管理办法》，根据标准的相关要求，我会将联合低碳

智慧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（以下简称低碳智慧建筑联

盟）开展低碳商务楼宇评价工作，由低碳智慧建筑联盟秘书

处具体负责低碳商务楼宇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。商业贸促会

对通过评价的项目进行公示、公布，由商业贸促会和低碳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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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建筑联盟联合颁发证书、标牌，并建立评价档案，接受行

业和社会监督。 

请各有关单位积极申报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受理范围 

低碳商务楼宇评价标识申报。 

二、 申报要求 

项目申报及评价程序应符合《商务楼宇低碳运行管理技

术规范》《低碳商务楼宇评价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要求。 

申报单位应提交项目申报声明、申报书、自评估报告及

申 报 材 料 （ 样 式 及 清 单 见 附 件 ， 附 件 下 载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ccpitcsc.org/）。 

三、 受理方式 

“即报即评”，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申报书、自评估报告

和申报材料，适时开展评价工作。 

四、 受理部门 

低碳智慧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。 

五、 联系方式 

低碳智慧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

地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清河嘉园东区甲一号东

塔 E705 室 

邮  箱：clcsba@126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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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晋秋，固定电话：010-82819000-8856、

手机：15201213702（微信同号）；徐思婷，固定电话 010-

82819578，手机 18810787287（微信同号） 

 

 

附件：1. 《低碳商务楼宇评价标识申报声明》 

2. 《低碳商务楼宇评价标识申报书》 

3. 《低碳商务楼宇评价标识自评估报告》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

    2024 年 6 月 14 日  


